金門航空站自行車借用申請表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身分證

字號
	
	聯絡電話
	(      )

	申    請
借用期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
     時   分起
至   年   月   日
     時   分止
	質押證件
	□身分證 
□IC建保卡
□駕駛執照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。

	借用須知：
1.借用期間，自申請借用時起算24小時為原則。如需延長借用期間，應於申請時即向本站服務台人員提出，由本站權責單位決定是否同意延長借用期間。
2.借用人，應確實檢查車輛是否良好，各項功能(如煞車、輪胎等)是否正常，隨車配件是否齊全。如發現故障或短少，請即告知服務台人員更換車輛及配件後，再行借用。
3.借用人於使用期間之人身安全，概由借用人自行負責，若私自將自行車轉借他人使用，以致發生事故者，亦由借用人負責。
4.為確保騎乘安全，請注意遵守交通法令，嚴禁不正當方法騎乘車輛。並建議全程配戴安全帽，視個人需要配戴護具，自行投保保險。
5.借用人應注意保管及使用借用車輛，如不慎損壞或遺失時，須負責恢復原狀或賠償修復費用或照市價賠償相同等級新車1部。
6.借用人應依約定時間準時歸還車輛，如逾期歸還，逾時30分鐘以內不計罰違約金，逾時30分鐘以上，每逾時1小時罰款新台幣100元，不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，最高罰款新台幣2,000元為限。但可證明因意外事故等不可歸責之原因，致不能如期歸還者，不在此限。

	隨車配件檢查欄

(請逐項打勾確認)
	□安全帽   □前車燈   □後車燈   □鎖匙

	交

車
	借用人       
	(本人已詳閱借用須知)簽名：

	
	服務台
點交人員
	

	
	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還

車
	借用人       
	(已退還本人質押證件)簽名：

	
	服務台
點收人員
	

	
	還車時間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       分


金門航空站自行車借用服務(借用人留執聯)
	借用人
	
	航空站

聯絡電話
	(082)322381，(082)313694

	申    請

借用期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
     時   分起

至   年   月   日
     時   分止
	質押證件
	□身分證 
□IC建保卡
□駕駛執照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。

	借用須知：
1.借用期間，自申請借用時起算24小時為原則。如需延長借用期間，應於申請時即向本站服務台人員提出，由本站權責單位決定是否同意延長借用期間。
2.借用人，應確實檢查車輛是否良好，各項功能(如煞車、輪胎等)是否正常，隨車配件是否齊全。如發現故障或短少，請即告知服務台人員更換車輛及配件後，再行借用。
3.借用人於使用期間之人身安全，概由借用人自行負責，若私自將自行車轉借他人使用，以致發生事故者，亦由借用人負責。
4.為確保騎乘安全，請注意遵守交通法令，嚴禁不正當方法騎乘車輛。並建議全程配戴安全帽，視個人需要配戴護具，自行投保保險。
5.借用人應注意保管及使用借用車輛，如不慎損壞或遺失時，須負責恢復原狀或賠償修復費用或照市價賠償相同等級新車1部。
6.借用人應依約定時間準時歸還車輛，如逾期歸還，逾時30分鐘以內不計罰違約金，逾時30分鐘以上，每逾時1小時罰款新台幣100元，不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，最高罰款新台幣2,000元為限。但可證明因意外事故等不可歸責之原因，致不能如期歸還者，不在此限。

	隨車配件檢查欄

(請逐項打勾確認)
	□安全帽   □前車燈   □後車燈   □鎖匙


※本聯由航空站服務台人員填寫，交借用人留執，車輛借出前請再次確認所填內容是否屬實。
